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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规〔2024〕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出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使用权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相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、各

相关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（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）: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以及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〉办法》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出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已经 2024 年 12 月

4 日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。本规定自 2025 年 2 月 1

日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4 年 12 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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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出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使用权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以及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〉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就出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
使用权相关不动产登记，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以出让方式设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首

次登记的，申请人应当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（以下简称出让合同）载明的受让人。

申请人应当向登记事务机构提交下列文件：

（一）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》（原件）；

（二）身份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出让合同（原件）及交地确认书；

（四）已付清全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证明（原件）；

（五）监管协议（复印件）；

（六）已付清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（七）不动产权属调查报告（土地）（原件）；

（八）契税完税证明（原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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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件材料齐全，符合受理条件的，登记事务机构应当受理

并核查，申请人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受让人，登

记申请符合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第 4.1.9 条的相关规

定，登记事务机构应当按照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第

2.20 条的规定予以公告；公告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方可

核准登记。

登记事务机构应当在不动产登记簿及不动产权属证书中注

记出让人的身份信息和出让合同约定的应当予以注记的内容。

二、出让合同中明确予以保留的合法建筑物，当事人可以在

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时一并申请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，

也可以与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其他新建房屋一并申请房屋

所有权首次登记。

对于保留的合法建筑物，申请人应当提供保留房屋状况的出

让合同和出让方案、保留建筑的原不动产权证书（原件）。

收件材料齐全，符合受理条件的，登记事务机构应当受理并

核查，登记申请符合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相关规定的，

登记事务机构应当按照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第 2.20

条的规定予以公告；公告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方可核准登

记。

登记事务机构核准登记的，应当将带建筑物出让的内容记载

于不动产登记簿和不动产权属证书，并在附记栏中注记“保留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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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”。

三、新建建筑物竣工验收合格后申请首次登记的，申请人应

当是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人。

申请人应当向登记事务机构提交下列文件：

（一）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》（原件）；

（二）身份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不动产权属证书（原件）；

（四）建设规划许可证明文件及其附件附图（原件）；

（五）竣工验收证明，包括竣工规划资源验收合格证、竣工

验收备案证明或者建设单位承诺书（原件）；

（六）记载房屋状况的地籍图（原件二份）；

（七）不动产权属调查报告（房屋）（原件）；

（八）房屋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的编制门牌号批复（复印

件）。

收件材料齐全，符合受理条件的，登记事务机构应当受理并

核查，申请人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

用权人，登记申请符合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第 4.1.21

条相关规定，登记事务机构应当按照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

定》第 2.20 条的规定予以公告；公告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

方可核准登记。

四、以出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抵押权申请



－ 5 －

首次登记的，申请人应当是抵押合同当事人。

申请人应当向登记事务机构提交下列文件：

（一）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》（原件）；

（二）身份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不动产权属证书（原件）；

（四）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合同（原件）；

（五）抵押合同（原件）；

（六）所有权主体履行集体土地资产决策程序同意抵押证明

材料、区政府同意抵押的证明材料等（原件）。

收件材料齐全，符合受理条件，登记事务机构应当受理并核

查，申请人为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，登记申请符合《上海市不动

产登记技术规定》第 13.1.9 条相关规定的，登记事务机构方可

核准登记。

五、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申请材料，不得隐瞒真实情况或者

提交虚假材料，并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上签署诚信承诺声明。

申请材料中涉及农业农村、规划资源等部门的审批信息、交

易信息等，不动产登记机构能够通过市大数据资源平台实时互通

共享获取的，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。

六、出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其他登记参照

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相关规定办理，并符合农村集体

经营性用地入市的相关规定。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:市农业农村委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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